
 

 

 

 

 

 

 

 

 

 

 

 

 

 

 

 

 

 

 

 

 

 

 

 

                                                                        

目    录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3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2019]13452 号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2019]13452 号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智能”）截至2018年

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先导智能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

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

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先导智能发行可转债之目的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

本鉴证报告作为先导智能发行可转债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四、鉴证意见 

我们认为，先导智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先

导智能截至2018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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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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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公

司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27 号)核准，公司 2015 年 5 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000,000.00 股，发行价为 21.2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360,57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 24,739,900.00 元，余额为人民币

335,830,100.00 元，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6,787,369.90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9,042,730.10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1 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出具天职业字[2015]9774 号验资报告。 

2、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向王德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54 号），

核准公司向王德女、李永富和珠海泰坦电力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1,935,006 股股份购买相

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62,100 万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实际发行股份数量为 10,202,06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0.87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620,999,940.03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9,622,641.51 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611,377,298.52 元。 

该次募集资金于2017年 9月 21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7]17275 号）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专户已全

部销户，具体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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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销户日期 
募集资金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净额 

截至2018年12月 31

日止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

新吴支行 

10635001040228877 2018-8-14 21,627.13 279.11 已注销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河埒

支行 

28010188000102162 2018-3-22 7,089.70 153.25 已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滨湖支行 
7322710182600040649 2018-3-23 4,187.44 0.33 已注销 

合计   32,904.27 432.69  

2、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销户日期 
募集资金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净额 

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止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84050078801000000025 2018-3-12 61,137.73 42.56 已注销 

合计   61,137.73 42.56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说明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2”。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2015 年 8 月 11 日和 2015 年 8 月 27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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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本公司拟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选择适当的时机购买理财产品，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商业银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一年内、保本型

理财产品。本次投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1 年内有效，上述最高额度内，资金可

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同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

买事宜，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6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董事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及《关于确认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议案》，对公司超过授权期限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进行

确认，并授权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800.00 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上述最高额度内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截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5,8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同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将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 日，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同时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五）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8 年 3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型自动化设备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为了最大限

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1,927.14 万元及募集资金专户后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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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账

户已注销，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0.00 元。  

2、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 3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节余募集资金 132.36 万元及募集资金

专户后期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已注销，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0.00 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

一致；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3，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4。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于不直接生产产品，其效益从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和提供的技术支撑服

务中间间接体现，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效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本公司下发《关于核准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

王德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54 号），核准本公司

向自然人王德女、李永富以及珠海泰坦电力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新动力”）100%股权，其中股份支付比例占

支付总对价的 55%，现金支付比例占支付总对价的 45%。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

泰坦新动力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57,664,651.75，本公司支付对价 1,350,000,000.00

元收购泰坦新动力的 100%股权。2017 年 8 月 25 日，珠海市香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泰

坦新动力的工商变更事项，过户手续办理完成，并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本次变更后，泰坦新

动力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泰坦新动力 100%的股权。 

2、购入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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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4,842.06  132,967.12  64,127.35 

负债总额 105,340.18  113,313.46  56,687.06 

所有者权益总额 59,501.87  19,653.66  7,440.29 

3、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泰坦新动力是一家研发、制造能量回收型化成、分容、分选等锂电池后端自动化生产线装

备的专业厂家。泰坦新动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能量回收技术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深耕新

能源行业近十年，是国内首家把高频能量回收技术应用于电池生产和测试的企业，是目前国内

外能量回收设备制造商中设备回馈能效最高的企业，稳居电池后端生产设备行业第一位。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相关资产后，泰坦新动力经营相对稳定，未出现重大变更。

2016 年至 2018 年泰坦新动力主要经营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 128,723.05  48,069.19  18,019.18 

净利润 39,848.21  12,213.37  5,464.85 

4、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本公司根据与李永富、王德女夫妇（补偿义务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李永富、

王德女夫妇承诺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取得的政府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10,500 万元、12,500 万元和 14,500 万元。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8]4152-5 号、天职业字[2019]4142 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业绩承诺期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取得的政府补贴及税

收减免除外）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承诺数 实际数 差额 

2017 年度 10,500.00 12,148.20 1,648.20 

2018 年度 12,500.00 40,100.22 27,600.22 

四、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本公司已将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发行至今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

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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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 A股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和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

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件：1．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4．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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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6,057.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1,402.32 

募集资金净额：32,904.2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年使用：22,487.67 

2016年使用：3,914.18 

2017年使用：4,563.05 

2018年使用：437.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新型自动化

设备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 

新型自动化

设备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 

21,627.13 21,627.13 20,319.74 21,627.13 21,627.13 20,319.74 1,307.39  2015 年 8 月 

2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7,089.70 7,089.70 6,895.14 7,089.70 7,089.70 6,895.14 194.56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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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36,057.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1,402.32 

募集资金净额：32,904.2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年使用：22,487.67 

2016年使用：3,914.18 

2017年使用：4,563.05 

2018年使用：437.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3 
补充流动资

金 

补充流动资

金 
4,187.44 4,187.44 4,187.44 4,187.44 4,187.44 4,187.44  

 

合计 32,904.27  32,904.27  31,402.32  32,904.27  32,904.27  31,402.32  1,5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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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62,099.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2,010.00 

募集资金净额：61,137.7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7年使用：62,010.10 

2018年使用：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支付收购珠

海泰坦新动

力电子有限

公司现金对

价及相关税

费 

支付收购珠

海泰坦新动

力电子有限

公司现金对

价及相关税

费 

62,099.99 62,099.99 62,010.10 62,099.99 62,099.99 62,010.10 89.89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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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62,099.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2,010.00 

募集资金净额：61,137.7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7年使用：62,010.10 

2018年使用：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合计 62,099.99 62,099.99 62,010.10 62,099.99 62,099.99 62,010.10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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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1 
新型自动化设备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100.00% 39,436.00[注 1] 8,366.48 19,063.05 39,205.41 70,125.01 是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8,366.48 19,063.05 39,205.41 70,125.01  

注 1：新型自动化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承诺效益 2014 年为 6,646.00 万元，2015 至 2018 年每年的承诺效益均为 8,19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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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1 

支付收购珠海泰坦新动力电

子有限公司现金对价及相关

税费 

100.00% 37,500.00[注 1]  4,091.75 40,100.22 44,191.97 是 

合计    4,091.75 40,100.22 44,191.97  

注 1：支付收购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现金对价及相关税费项目的承诺效益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依法取得的政府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约定数，具体为：2017 年 10,500.00 万元，2018 年 12,500.00 万元，2019 年 14,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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